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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配电网规划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乡村配电网规划的总体原则、前期准备、规划目标、用电负荷预测、规划内容、成效

分析。 

本文件适用于美丽乡村配电网的规划。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219  智能家用电器通用技术要求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 

DL/T 1406  配电自动化技术导则 

DL/T 5709  配电自动化规划设计导则 

《国家电网公司配电网工程典型设计：10千伏架空线路抗台抗冰分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乡村配电网  village electric power network 

指主要为区（县）级行政区域内的乡（镇）村或农场及林、牧、渔场的用户供电的各级配电网。 

 

中压配电网  medium 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指标称电压为10（20）kV的配电网。 

 

分布式电源  distributed resources 

接入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位于用户附近、就地消纳为主的电源，包括同步发电机、异步发电机、

变流器等类型。 

4 总体原则 

坚持统筹衔接，强化规划引领。配电网规划应与政府规划相衔接，按行政区划和政府要求开展电

力设施空间布局规划，规划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推动开关站、环网室(箱)、配电室站点，以及线路

走廊用地、电缆通道合理预留。 

坚持安全供电，增强保障能力。适度超前规划配电网，持续优化网架结构，保持合理供电裕度，

缩小城乡供电差距。 

坚持绿色发展，助力低碳转型。加快配电网规划升级，强化源网荷储协同发展，打造安全高效、

清洁低碳、柔性灵活、智慧融合的新型乡村配电系统。 

5 前期准备 

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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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配电网规划应收集但不限于以下资料： 

a) 乡村经济、人员、土地性质等情况； 

b) 乡村住宅建造情况； 

c) 特色产业情况； 

d) 配电网现状基本情况、关键指标评估； 

e) 中压线路中供电能力、网架结构、装备水平； 

f) 用电接入现状情况； 

g) 政府部门规划建设方案； 

h) 新型负荷及清洁能源。 

现状分析 

总结乡村配电网的规划范围、规划年限等方面，评价乡村配电网现状和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存在问题 

应从中压配电网中电源供应、供电能力和电网结构等方面，剖析存在的问题。 

其他分析 

应对各类电力设施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评估，提出针对性的环境保护措施。乡村配电网规划应严

格遵守当地发展规划的要求，中低压输电线路的路径的确定按照规划部门的要求执行。 

目标设定 

应针对电网现状、变电站建设时序、配电网规划目标、供电区域划分和配电网规划标准等内容进行

规划。 

6 用电负荷预测 

一般要求 

用电负荷预测一般要求包括： 

a) 应依据地方政府发展规划、电网网格化规划、城乡详细控制性规划，开展用电负荷预测； 

b) 开展负荷预测前应对区域现状负荷进行分析，包括逐年的用电量、负荷及其增长率，用电负荷

发展趋势分析等； 

c) 应对乡村用户开展构成分析，统计乡村供电区域内负荷类型与占比，分析用电结构、用户构成

及负荷特性； 

d) 应针对目标网架与过渡方案开展饱和负荷预测和近中期负荷预测； 

e) 负荷预测应包含配电网“源网荷储”灵活资源，分析综合能源系统融合互补特性、需求响应引

起的用户终端用电方式变化和负荷特性变化，并考虑各类分布式电源以及储能设施、电动汽车

充换电设施等新型负荷接入对预测结果的影响。 

常规负荷预测 

在规划设计阶段宜采用单位建设用地负荷密度法进行负荷预测，其规划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宜

符合表1要求。 

表1 规划单位建设用地常规负荷指标 

序号 建设用地类别 负荷指标（W/m
2
） 

1 居住用地R 10～40 

2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 40～120 

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A 30～80 

4 工业用地M 20～80 

5 物流仓储用地W 2.0～4.0 

6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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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用地类别 负荷指标（W/m
2
） 

7 公共设施用地U 15～20 

8 绿地与广场用地G 1.0～3.0 

乡村特色产业负荷预测 

在规划设计阶段宜采用乡村特色产业负荷密度法进行负荷预测，其负荷指标宜符合表2要求。 

表2 规划单位建设用地常规负荷指标 

序号 建设用地类别 负荷指标（W/m
2
） 

1 林业 10～20 

2 农业 50～100 

3 渔业 30～50 

4 民宿 3000～5000 

5 炒茶 200～300 

乡村住宅负荷预测 

6.4.1 乡村住宅初步设计阶段宜采用单位指标法进行计算，住户采用单位指标法进行负荷计算时应符

合表 2的规定。施工图设计阶段宜使用单位指标法与需要系数法，系数表见表 3。 

表3 住户采用单位指标法时单户计算负荷表 

单户建筑面积S（m
2
） 每户计算负荷（kW） 

S≤60 6 

60＜S≤90 8 

90＜S≤140 10 

S＞140 10，超出部分宜按照每100W/m
2
计入 

表4 住户采建筑用电负荷需要系数表 

按单相配电计算时所连接的基本户数 按三相配电计算时所连接的基本户数 需要系数 

1～3 3～9 1.0 

4～8 12～24 0.90 

9～12 27～36 0.65 

13～24 39～72 0.50 

14～124 75～372 0.45 

125～259 375～777 0.40 

260～300 780～900 0.30 

6.4.2 乡村住宅用电负荷计算时应同步考虑充电桩用电需求，按照小区 30%车位数量乘以 10kVA 计算

变压器容量。 

电动汽车充电负荷预测 

6.5.1 电动汽车主要包括私家车、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车等，不同类型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布局不

同，人均电动汽车保有量、车桩比、快慢充桩比存在差异。充电设施布局成果需参考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布局专项规划，中远期充电负荷预测以布局成果为依据，近期充电负荷预测应综合考虑布局成果与用户

报装。 

6.5.2 单桩负荷应包含： 

a) 单座快充桩充电负荷约为 30kW～120kW； 

b) 单座慢充桩负荷约为 1kW～7kW。 

6.5.3 电动汽车充电桩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私家车主要采用慢充为主，快充为辅； 

b) 出租车与网约车快充为主、慢充为辅； 

c) 公交车为快充。 

6.5.4 在开展配电网规划时，在原空间负荷预测基础上叠加考虑充电负荷，推荐采用充电负荷密度法，

充电负荷占总负荷密度比例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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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充电负荷占总负荷密度比例 

用电类型 
工业 

行政办公 商业金融 文化娱乐 体育健身 医疗卫生 教育科研 仓储物流 居民生活 
一类 二类 三类 

充电负荷 

占总负荷 

密度比例 

1% 0.50% 0% 6% 6% 2% 0.50% 0.50% 0.50% 4% 7.90% 

分布式光伏预测 

6.6.1 屋顶光伏根据《浙江省整县（市、区）推进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开发试点工作方案》估算屋顶光

伏接入容量。 

6.6.2 现有建（构）筑物应符合但不限于： 

a) 车站、学校、医院、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等公共建筑屋顶安装比例达到 50%以上； 

b) 商业建筑屋顶安装比例达到 40%以上； 

c) 特色小镇、开发区（园区）的建筑屋顶安装比例达到 60%以上； 

d) 农村户用屋顶安装比例达到 30%以上。 

a) 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大型建（构）筑物上空安装比例达到 90%以上。 

6.6.3 新建建（构）筑物应符合但不限于： 

a) 新建工业厂房屋顶安装光伏比例达到 80%以上；  

b) 新建民用建筑推广建筑一体化光伏发电系统，安装比例达到 60%以上，其中未来社区屋顶安装

光伏比例达到 80%以上； 

c) 新建农村户用屋顶安装比例达到 40%以上。 

6.6.4 乡村电网规划阶段，光伏接入容量可按照表 5测算。 

表6 光伏发电容量测算表 

序号 建筑类型 光伏容量kWp/千平方 备注 

1 彩钢瓦屋顶 120 / 

2 水泥屋顶 55 按照可用面积50%测算 

3 地面光伏用地 110 / 

用户侧储能预测 

6.7.1 用户侧储能需求分析应考虑电价机制、用户意愿和储能运营模式，以需求预测为主。 

6.7.2 用户侧储能容量确定应校核用户内部负荷峰谷比，额定功率和放电时间应综合考虑用户的消纳

能力，储能配置容量不宜导致用户内部负荷峰谷比倒置。 

6.7.3 在用户变压器高压侧并网的储能安装容量应根据用户实际最大负荷和低谷时段变压器空余容量

校核后确定。储能充电容量增加后应满足母线、开关等设备载流量的要求，不宜引起外部供电线路和变

电站的改造或新建。 

7 规划内容 

乡村供电区域规划 

7.1.1 一般要求 

7.1.1.1 乡村供电方案规划应依照负荷预测结果开展，坚持以效益效率为导向，优先挖掘存量资产作

用，科学制定目标网架和过渡方案，合理确定建设规模，优化项目建设时序。 

7.1.1.2 规划供电方案要具有可实施性，实现现状网架到目标网架的平稳过渡。 

7.1.1.3 要发挥目标网架导向作用，在项目需求提报、可研时应论证与目标网架的关系。规划方案经

评审后不宜变更目标网架，因边界条件变化等原因确需变动的，应结合电网滚动修编中予以专项论证。 

7.1.1.4 应根据配电网建设与改造计划形成配网规划项目库。 

7.1.2 供电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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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 网格供电等级划分应在主管部门指导下统一开展，在一个规划周期内供电区域类型应相对稳

定。在新规划周期开始时调整的，或有重大边界条件变化需在规划中期调整。 

7.1.2.2 供电区域按照 A、B、C类进行划分。 

7.1.3 网架接线要求 

7.1.3.1 针对能源受入型场景，应结合二次系统配合可满足高质量供电和高可靠性需求，采用单环式、

双环式、多分段单联络、多分段适度联络接线。 

7.1.3.2 应根据各供电区域的可靠性、电压合格率要求确定，综合考虑电网建设成本、电网建设与改

造的可行性等因素，区域不同供电区域采用的供电模式如表 6所示。 

表7 不同供电区域采用的供电模式 

网格功能分类 供区类型 中压接线模式 低压接线模式 馈线自动化方式 通信方式 

乡村产业聚

集区 

国家级园区网格 B 
多分段适度联络（单条

线路联络点不超过3个） 
辐射式 

集中式、就地型、

故障监测方式 

光纤通信与无线通

信相结合 

省级园区网格 C 

市县级园区网格 C 

乡镇生活区 

乡镇中心网格 B 
双环网、单环网、多分

段适度联络（单条线路

联络点不超过3个） 

辐射式 
乡镇郊区网格 C 

乡镇农村网格 D 
就地型、故障监测

方式 
无线通信 

7.1.3.3 10kV线路应按标准网架规划，联络点设置应不超过 3个。线路分段数设置应在 3-5段，线路

总接入容量不宜超过 20000kVA。增加自动化相关内容 

7.1.3.4 10kV架空分支线应配置合理的保护极差，，分支线应配置一二次融合开关。分支线 T接处应

满足远传型故障分析装置等自动化设备安装要求。无法实现两级， 

7.1.3.5 新建 10kV配电网线路不应采用辐射式接线，新建电缆分支线禁止从中压箱直接支接。 

7.1.3.6 0.4kV 配电网接线型式可根据运行场景灵活选择，传统能源受入型台区可选择树干型接线和

放射型接线。按照配电网分层分区就近消纳新能源的要求，分布式光伏密集的公变台区可按照配电网分

层分区就近消纳新能源的要求，引导构建低压微电网。 

7.1.3.7 0.4kV配电网应实行分区供电，台区不应跨越铁路、通航河道、县级及以上公路，不宜跨越其

他河流和城乡主干道路供电。 

7.1.4 供电方案规划 

7.1.4.1 根据负荷预测结果，综合考虑现状线路改造难度、地块及变电站开发建设时序、线路走向及

地理约束等情况，应对各联络单元的边界进行优化调整，达到以下要求： 

a) 区域内线路总量最小，线路负载相对均衡，并维持站间线路联络的平衡； 

b) 确定网格远景目标网架，目标网架要符合标准网架要求等。 

7.1.4.2 配电网规划方案应包含项目信息表、地理接线图、拓扑图等内容，明确线路走向、远景接线

图以及设备选型。 

7.1.4.3 配网线路应尽量靠近负荷中心，减少迂回。 

7.1.4.4 配网目标网架线路平均负载率应在 40%～60%范围内，避免线路资源浪费，保证线路满足 N-1

安全稳定限额。 

7.1.4.5 目标网架配网线路应有明确的供电区域，不宜跨网格供电。 

7.1.4.6 对于无法一次建成目标网架的线路，宜在过渡时期先形成站内不同母线间联络，具备条件时

再形成站间联络。过渡年联络点优先选择与目标网架一致的永久联络点，临时联络点应能满足线路转供

要求且不宜多于 1个。 

 

图1 10kV电网联络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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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0kV电缆网结构过渡 

 

图3 10kV电缆网模式一 

7.1.5 间隔优化管理 

7.1.5.1 为充分释放主变容量，在正常运行方式下，20kV出线最高负荷应不低于 9兆瓦，10kV出线最

高负荷应不低于 5兆瓦。新增负荷应优先接入低负载出线。 

7.1.5.2 对变电站备用 10（20）kV 公用出线间隔的使用，应符合配电网规划，满足负荷增长的需要。

20kV 新出线宜有新装或迁改的 10 兆伏安及以上装接配变容量、10kV 新出线宜有新装或切改的 6 兆伏

安及以上装接配变容量，或能解决低电压问题和提升 N-1通过率。 

7.1.5.3 当 110（35）kV变电站 10kV出线间隔超过 70%时应严控新间隔的使用。10kV出线平均最高负

荷低于 3兆瓦时不宜新增出线，应整合现有 10kV轻载线路间隔。 

配电网设施选型 

7.2.1 一般要求 

7.2.1.1 乡村配电网设备的选择应遵循设备全寿命周期管理的理念，采用技术成熟、少（免）维护、

低损耗、节能环保、具备可扩展功能的设备，所选设备应通过具备相应资质机构的检测。 

7.2.1.2 乡村配电网设备应根据供电区域的类型差异化选配。在供电可靠性要求较高、环境条件恶劣

（高海拔、高寒、盐雾、污秽严重等）及灾害多发的区域，宜适当提高设备的配置标准，满足环境条件。 

7.2.1.3 乡村配电网设备应有较强的适应性。变压器容量、导线截面、开关遮断容量应留有合理裕度，

保证设备在负荷波动或转供时满足运行要求。 

7.2.1.4 乡村配电网设备选型应实现标准化、序列化。在同一供电地区，高压配电线路、主变压器、

中压配电线路（主干线、分支线、次分支线）、配电变压器、低压线路的选型，应根据电网网络结构、

负荷发展水平与全寿命周期成本综合确定，并构成合理的序列。 

7.2.1.5 乡村配电网设备选型和配置应适应智能化发展要求，在计划实施配电自动化的规划区域内，

应同步考虑配电自动化的建设需求。 

7.2.1.6 乡村配电线路应优先选用架空方式。对于确有必要采用电缆型式时，电缆敷设方式应根据电

压等级、最终数量、施工条件及投资等因素确定，主要包括隧道、排管、沟槽、直埋等敷设方式。 

7.2.1.7 乡村配电线路应与景色融合，根据“景在村中，村在景中，村景融合”的建设思路，围绕各

地产业定位，考虑配电设备“环境和谐、环境友好”，宜用涂鸦方式增强配电设备与景观协调性。 

7.2.1.8 宜结合景观改造建设，对电线杆、柱上配变和户表，在确保供电安全的基础上与周边环境景

观的融合。 

7.2.2 中压配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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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1 配电变压器 

7.2.2.1.1 乡村中压配电变压器宜根据用电需求及发展，按照“小容量、密布点”的原则，靠近负荷

供电。变压器应选用节能型油浸式变压器或干式变压器，独立户内式配电站选用油浸式变压器，大楼建

筑物非独立式站或地下式配电站内变压器应采用干式变压器，单台油浸式变压器不宜超过 630kVA，单

台干式变压器不宜超过 1000kVA。 

7.2.2.1.2 柱上三相变压器容量根据负荷需要选取 100、200、400kVA；柱上三相变压器高压侧采用跌

落式熔断器开关，采用双接入方式时还应配置双向投切负荷开关；柱上变压器台架及低压出线宜按最终

容量一次建成。 

7.2.2.1.3 景区设备应以配电室为主，配电室单台容量可选用 400、630、800、1000kVA；箱式变电站

单台变压器容量可选用 400、500、630kVA；配电室、箱式变电站高压开关一般采用环网负荷开关，变压

器间隔及低压出线应按最终容量设计。 

7.2.2.1.4 结合配电台区负荷性质和运行环境推广使用非晶合金变压器，其中在年平均负荷率低于 20％

和近空载时间较长的配电台区应选用非晶合金变压器。 

7.2.2.1.5 季节性负荷变化大的台区，可在经济性测算的基础上采用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并根据负

荷大小投切。 

7.2.2.2 配电室 

7.2.2.2.1 配电室 10（20）kV 母线一般采用单母线接线，配置 2 回进线、1～2 台变压器，10（20）

kV 侧采用负荷开关，采用双接入方式时还应配置双向投切负荷开关。变压器间隔及低压柜型出线应按

最终容量设计，建设初期按设计负荷选装变压器。小区居民采用集中供电的配电室供电时，每个小区配

电网供电的建筑面积不应超过 5万平方米。 

7.2.2.2.2 配电室的选址应考虑设备运输方便，并留有消防通道。环网室、配电室等站房应位于地面

一层并独立设置，与多层建筑的距离不小于 7米，与高层建筑的距离不小于 9 米。建设构造应采用架空

或者隔空电缆层。 

7.2.2.3 开关站 

7.2.2.3.1 当高压变电站中压馈线开关柜数量不足，高压变电站出线走廊受限，以及中压电缆线路应

用分路开关时，可建设开关站。 

7.2.2.3.2 开关站适用于上级变电站 10（20）kV 间隔资源紧缺的负荷密集区域，一般配置双电源，分

别取自不同变电站或同一变电站的不同母线。开关站应按配电自动化要求设计并留有发展余地。开关站

接线宜简化，一般配置两路电源进线，4～8路出线，采用单母或两个单母线接线，出线断路器带保护。

一分二开关站用于构建扩展型双环式接线，配置 1路电源进线，2路出线，采用单母线接线，出线断路

器带保护。 

7.2.2.4 环网柜 

环网单元接线力求简化，一般采用单母线。环网单元适用于电缆主干网，应尽量靠近负荷中心。环

网单元10（20）kV母线一般采用单母或两个单母线接线，配置1～2路进线、1～2路环出线、2～6路出线，

采用负荷开关。有条件时宜采用室内环网单元，室外一般选用满足环境要求的小型化共气箱型全封闭环

网单元。 

7.2.3 中压线路 

7.2.3.1 中压架空线路 

中压架空线路导线线号的选择应考虑设施标准化，主干线截面应采用240mm
2
，分支线截面应采用

150mm
2
，末级分支线截面应采用70mm

2
。导线截面选择应考虑设备正常寿命期内负荷增长。中压架空线路

一般选用15m或18m钢筋混凝土电杆，路边电杆不宜采用预应力型混凝土电杆，防止车撞脆断。为抵御强

台风等恶劣气候，中压架空线可安装电杆拉线，也可穿插使用钢管杆，提高线路抗风能力。 

7.2.3.2 中压电缆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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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压主干线电缆宜选用阻燃交联聚乙烯绝缘，截面面积采用4300m
2
，支线电缆截面采用150mm

2
。末

截分支线采用70mm
2
。电缆沟或电缆排管建设应与城镇道路建设或改造相配套。当道路总宽度大于30m时，

宜在道路两侧建设电缆沟或电缆排管。电缆敷设可采用沟槽、排管、隧道等几种方式，电缆路径需要跨

越河流时，应尽量利用桥梁结构，水下敷设方式须根据具体工程特殊设计。 

确认标准物料库 

7.2.3.3 线路供电半径 

线路供电半径应满足末端电压质量的要求。正常负荷下，10kV线路供电半径县（区）类供电区域不

宜超过3km；乡（镇）类不宜超过5km；村类不宜超过15km。 

7.2.4 低压配电网 

7.2.4.1 低压配电网坚持分区供电原则，低压线路应有明确的供电范围；低压配电网应结构简单、安

全可靠，一般采用单电源辐射接线和单电源环网接线，积极应用新农村典型供电模式，常用接线方式如

下： 

a) 电缆接线方式：适用于多层建筑为主的居住区和景区，配电变压器布置方式为集中布置，配电

变压器布置方式为集中布置，配电变压器安装方式以配电站为主，导线以电缆为主，见下图： 

 

图4 电缆接线图 

a) 架空单电源辐射接线模式一：适用于联排建筑为主的居住区，配电变压器布置方式为集中布置，

配电变压器安装方式以柱上变为主，导线以绝缘线为主，见下图： 

 

图5 单电源辐射接线模式一 

7.2.4.2 单电源辐射接线模式二：适用于分散建筑为主的居住区以及农业生产区域，配电变压器布置

方式为分散布置，配电变压器安装方式以柱上变为主，导线以绝缘线为主，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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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单电源辐射接线模式二 

7.2.4.3 乡村配电网供电半径不宜超过 500m，县城及经济发达地区供电半径不宜超过 400m。农业排灌

和用户特别分散的地区供电半径可适当延长，但应满足电压质量要求。 

7.2.4.4 低压架空线路 

7.2.4.4.1 低压主干线路导线截面参考供电区域饱和负荷值，按经济电流密度选取。县（区）低压主

干线路导线截面宜采用 120mm
2
。 

7.2.4.4.2 县（区）、集镇和人口密集地区、穿越林区低压架空线路应采用绝缘导线。 

7.2.4.4.3 县（区）、集镇和人口密集地区的低压架空线路宜采用 10m 及以上钢筋混泥土电杆，稍径

不小于 150mm
2
。 

7.2.4.4.4 低压线路可与同一电源 10kV 配电线路同杆架设。当 10kV配电线路有分段时，同杆架设的

低压线路不应跨越分段区。 

7.2.4.5 低压电缆线路 

7.2.4.5.1 低压电缆可采用排管、沟槽、直埋等敷设方式。 

7.2.4.5.2 低压电缆进出线集中敷设时宜选用阻燃电缆。 

7.2.4.6 低压接户线应使用绝缘导线。导线截面应根据用户负荷确定，铝芯绝缘导线截面不小于 10mm
2
，

铜芯绝缘导线截面不小于 4mm
2
。 

7.2.4.7 低压线路计量 

7.2.4.8 低压用户应采用“一户一表”的计量方式，电能表应按农户用电负荷合理配置，一般容量不

宜小于 4kW。并应安装在计量表箱内。 

7.2.4.9 集中式计量箱进线侧应装设总开关。电能表出口宜装设分户开关，用户应能够对其进行操作。

有条件的地区可安装集中抄表装置，可逐步开展智能化电表应用。 

7.2.4.10 低压配电网应分级装设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剩余电流总保护和中级保护应能够及时切除低

压配电网主干线和分支线路上因断线接地等产生的较大剩余电流故障。 

7.2.4.11 室外计量表箱宜选用防腐非金属计量表箱。金属计量表箱应可靠接地。 

7.2.4.12 低压配电网应按照 Q/GDW127的规定安装电压监测装置。 

7.2.5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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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1 充换电设施供电变压器、接入电网线路等设备应符合 GB 50054的规定。 

7.2.5.2 充换电设施配电变压器宜选用干式低损耗节能型变压器。过负荷、大容量等特殊条件下，可

选择油浸式变压器。 

7.2.5.3 充换电设施接入电网线路应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其导线截面宜根据充换电设施最终规划容量

一次选定。 

7.2.5.4 充换电设施接入电网线路的导线截面按经济电流密度选择，并按长期允许发热和机械强度条

件进行校核。 

7.2.5.5 充换电设施的电缆敷设应满足 GB 50217的规定。电力电缆不应和热力管道、输送易燃易爆及

可燃气体管道或液体管道敷设在同一管沟内。 

7.2.6 智电民宿系统设备 

7.2.6.1 智电民宿系统应确保满足 GB/T 28219的规定；不在调整范围的组件，应符合其相应的安全标

准要求。 

7.2.6.2 智电民宿系统不应发生各类危险：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a) 在不显、接口、安装位置、电磁干扰等方面发生新的危险； 

b) 不会因互联/互操作等功能的存在而发生新的危险； 

c) 不会因相互之间的影响或其他意外而使协同工作的组件发生新的危险。 

7.2.6.3 智电民宿系统网络技术方案应符合相关信息安全的国家标准要求。 

智能化要求 

7.3.1 一般要求 

7.3.1.1 为提高乡村配电网运营管理水平和供电可靠性水平，应在乡村配电网一次规划方案的基础上

考虑配电自动化、配电通信网等智能化的要求。 

7.3.1.2 在乡村配电网信息化方面，应遵循相关信息安全防护要求，充分利用成熟的信息交换标准格

式，实现规划设计、调控运行、运维检修、营销服务等系统之间的信息交互，实现数据源端唯一、信息

全面共享、工作流程互通、业务深度融合。 

7.3.1.3 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可逐步应用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系统、分布式电源“即插即用”并网设

备、分布式多能源互补及“源网荷储”协调控制等技术，提高分布式电源及电动汽车等多元化负荷与配

电网的协调能力，满足新能源及多元化负荷广泛接入的要求。 

7.3.2 配电自动化 

7.3.2.1 乡村配电自动化规划设计应符合 DL/T 1406、DL/T 5709的规定。 

7.3.2.2 乡村配电自动化应通过对配电网的监测和控制，支撑配电网调度运行和抢修指挥等业务需求，

并为配电网规划设计工作提供基础数据信息。 

7.3.2.3 乡村配电自动化建设应与配电网一次网架相协调。 

7.3.2.4 应根据各区域乡村配电网规模和应用需求，合理确定乡村电气配电自动化系统主站的规模与

功能。乡村电气配电自动化功能应适应分布式电源以及电动汽车、储能装置等新型负荷接入后的运行及

业务需求。 

7.3.2.5 应根据可靠性需求、网架结构和设备状况，合理选用配电设备信息采集形式及终端类型。 

7.3.2.6 对于常规变电站，其保护设备仍能满足系统安全可靠运行的前提下，可采用 RTU 方式；其保

护设备不能满足安全可靠运行要求的，应采用分层分散式或集中式变电站自动化系统。 

7.3.2.7 新建变电站应采用分层分散式或集中式变电站自动化系统。 

7.3.3 配电通信网 

7.3.3.1 乡村配电通信网建设应与配电网一次网架相协调。在配电网一次网架规划时，应预留相应位

置和通道。 

7.3.3.2 乡村配电网应统筹通信资源，充分满足配电自动化、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分布式电源、电动

汽车充换电站及储能装置站点的通信需求。 

7.3.3.3 应根据实施乡村配电自动化区域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通信方式（光纤、无线、载波通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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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及电源接入 

7.4.1 重要用户接入 

7.4.1.1 一级负荷应由双电源供电，当其中一个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个电源不应同时受到损坏。 

7.4.1.2 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的负荷供电，应符合下列条件： 

a) 除双重电源供电外，还应增设应急电源，并严禁将其他负荷接入应急供电系统。 

b) 设备的供电电源的切换时间，应满足设备允许中断供电的要求。 

7.4.1.3 二级负荷的供电系统，宜由双回路供电。在负荷较小或地区供电条件困难时，二级负荷可由

一回 10kV及以上专用的架空线路供电。 

7.4.1.4 供电的两回及以上供配电线路中，当有一回路中断供电时，其余线路应能满足全部一级负荷

及二级负荷。 

7.4.1.5 重要电力用户分级应按照 GB/T 29328—2018中 5.2要求进行分级，并符合要求： 

a) 特级重要电力用户采用多电源供电； 

b) 一级重要电力用户应采用双电源及以上方式供电； 

c) 二级重要电力用户应采用双回路及以上方式供电； 

d) 临时性重要电力用户，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采用临时敷设线路等方式满足双回路或两路以上

电源供电条件。 

7.4.1.6 双电源供电线路采用架空线时不应同杆架设，采用电缆时两回电缆宜敷设在不同通道中。客

户供电电压等级应按照表 7规定。 

表8 客户供电电压等级的确定 

供电电压等级 用电设备容量 受电变压器总容量 

220V 10kW及以下单相设备 / 

380V 160kW及以下 / 

10kV / 50kVA至10MVA 

20kV / 50kVA至20MVA 

35kV / 5MVA至40MVA 

注1：无20kV、35kV电压等级的，10kV电压等级受电变压器总容量为50kVA至20MVA。 

注2：无35kV电压等级的，20kV电压等级受电变压器总容量为50kVA至30MVA。 

7.4.1.7 采用双回路分流方式供电，用户内部高低压应不联络。 

7.4.1.8 供电电源接入点应尽可能靠近用户红线，若用户红线附近难以落地电源点的，可以用户红线

外线路接入杆塔、分支箱、环网柜的连接点为产权分界点，分界点距用户红线原则上直线距离不得超过

以下范围：10（20）kV 架空 50m、电缆 100m；35kV 及以上距离由地方政府、供电企业、用户三方根据

现场实际状况协商确定。 

7.4.1.9 用户专线确定应充分考虑供电资源共享，10kV新建用户专线的单户容量宜达到 6000kVA及以

上。 

7.4.1.10 160kW及以下用户采用低压接入（小微园区可适当放宽至 200kW）。 

7.4.2 分布式电源接入 

7.4.2.1 在分布式电源接入规划中，10kV线路及台区的可接入容量以满足设备潮流反向不重载（负载

率 80%）要求测算分布式电源（光伏）最大接入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电压偏差、短路电流、谐波等

校核，取潮流、电压偏差、短路电流、谐波等多种约束下最小值作为可接入容量限值。 

7.4.2.2 分布式电源接入电压等级应根据装机容量进行初步选择，可参表 8 要求。最终并网电压等级

应根据电网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比选论证确定。接入用户内部电网的分布式光伏项目，低压并网总装机

容量上限为 2000kW（含），最终并网电压等级应根据配电网线路承载能力、接入点条件等具体情况而

定。单台变压器下低压并网点个数不宜多于 4个，单个低压并网点装机容量不宜高于 500kW。 

表9 分布式电源接入容量及并网点 

电压等级 运营模式 并网点 接入容量范围 

380V 全额上网 公用电网380伏线路或配电箱 100kW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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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等级 运营模式 并网点 接入容量范围 

全额上网 
公用电网配电室、箱变或柱

上变压器380V母线 
100kW～400kW 

自发自用、余量上网 380V用户内部电网 
单个并网点不大于500kW，总

容量不大于2000kW（含） 

10kV 

全额上网 

经1回10kV线路接入公用电网

开关站、环网室（箱）、配

电室或箱变10kV母线、10kV

线路 

400kW～1MW 

全额上网 

经多回10kV线路汇集，再经1

回10kV线路接入公用电网开

关站、环网室（箱）、配电

室或箱变10kV母线、10kV线

路。 

1MW～6MW 

自发自用、余量上网 用户10kV母线 400kW～6MW 

全额上网 

分多个并网点并网接入公用

电网变电站10kV母线，单个

并网点不超过6兆瓦，且须接

入不同10kV线路 

6MW～20MW 

7.4.2.3 直接接入 10kV公共电网的分布式电源，优先采取 T接或接入配电设施母线的方式。和分布式

电源管理人员确认（韩琼） 

7.4.2.4 当接入容量超过低压配电台区变压器额定容量 25%时，公用电网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应配置低

压总开关。 

7.4.2.5 分布式电源应配置防孤岛保护，动作时间不大于 2s，且防孤岛保护还应同低电压穿越、配电

网侧线路重合闸和安全自动装置动作时间相配合。 

7.4.2.6 分布式光伏采用 T 接线路接入系统时，宜在分布式光伏并网点配置无延时过流保护反映内部

故障并配置联切装置。 

7.4.2.7 三相接入的分布式光伏系统无功容量应不小于 33%额定有功功率，否则应配置静止无功补偿

装置补足无功容量。 

7.4.3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接入 

7.4.3.1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的负荷计算，宜采用需要系数法，需要系数可根据接在同一回路上的台数

选取，需要系数可按表 9的规定进行选择。社会公共停车场运营的直流充电桩，谷电期间存在排队充电

不考虑同时系数。 

表10 单相交流充电桩需要系数表 

台数 需要系数 

1 1 

3 0.87～0.94 

5 0.78～0.86 

10 0.66～0.74 

15 0.56～0.64 

20 0.47～0.55 

25 0.42～0.50 

30 0.38～0.45 

40 0.32～0.38 

50 0.29～0.36 

60 0.29～0.35 

80 0.28～0.3 

7.4.3.2 当电动汽车充电桩为住宅小区配套停车位设置的交流充电桩，且小区配电变压器容量有预留

时，可采用低压供电。当电动汽车充电桩为住宅小区配套停车位设置的直流充电桩，应接入物业专变供

电，不得接入公用变压器低压侧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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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3 220V充电设备，宜接入低压配电箱；380V 充电设备，宜接入低压线路或配电变压器的低压母

线。接入 10kV的充换电设施，容量小于 4000kVA宜接入公用电网 10kV线路或接入环网柜、电缆分支箱

等。 

7.4.3.4 自用充电桩仅限报装充电桩，供电电源应采用单相、交流 220V电压，单户报装容量应不超过

10kW。充电桩计量表箱与报装距离原则上不超过 50m。 

7.4.3.5 电动汽车充电桩上一级开关容量配置按照规划所带全部电动汽车充电桩负荷计算。为电动汽

车充电桩供电的配电变压器接入电动汽车充电桩后最大负载率不应超过变压器额定容量的 80%。 

7.4.3.6 充电桩的低压接地系统宜采用 TN-S系统。充电设备保护接地端子应可靠接地。户内安装的充

电设备，应利用建筑物的接地装置接地；户外安装的充电设备宜与就近的建筑或配电设施共用接地装置。

当无法利用时，应加设接地装置。 

7.4.4 电化学储能接入（发展确认） 

7.4.4.1 电化学储能系统接入配电网设计方案应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按照建设规模、工程特点（含

改扩建工程）、发展规划和配电网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性比选确定设计方案。储能系统可通过三相或单

相接入配电网。 

7.4.4.2 用户侧储能应采用变压器低压侧接入方式，单个并网点容量应与电压等级相匹配，不宜超过

以下限制： 

a) 0.4kV接入不超过 1000kW（含）； 

b) 10kV接入不超过 6000kW（含）； 

c) 20kV接入不超过 12000kW（含）； 

d) 35kV接入不超过 30000kW（含）。 

7.4.4.3 用户侧储能并网点宜设置在用户变电站（所）的高、低压母线处，不应设置在用户供电线路

和低压馈线线路处，不宜设置在车间配电房高压母线和末端配电室（箱）处。 

7.4.4.4 0.4kV 并网的用户侧储能系统，原则上一台变压器的 0.4kV 低压母线侧设置一个并网点；在

单台变压器容量 2000kVA及以上，且用户变电站低压侧空间位置充裕，可增加一个并网点。 

7.4.4.5 10（20）kV用户高压侧并网的用户侧储能系统，原则上一条母线设置一个并网点。35kV及以

上用户 10（20）kV并网的用户侧储能系统可根据实际情况增设并网点。 

7.4.4.6 储能系统的 10kV 升压变单台容量宜不超过 2500kVA，可通过多台变压器升压汇流后并入 10

（20）kV母线。 

防灾减灾 

7.5.1 一般要求 

配电网建设应按照能避则避的要求，优化线路廊道布局，尽量对自然灾害频发区域采取避让措施，

优化电网运行环境水平。在推荐网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联络水平，提升电网自动化，提升故障时的

负荷转移能力，缩小故障范围及停电时间。 

7.5.2 抗台 

 

7.5.3 抗冰 

7.5.3.1 覆冰及树竹矛盾较为突出的山区，沿江、沿湖等风灾洪涝地区防灾抗灾能力薄弱地区，可根

据《国家电网公司配电网工程典型设计：10 千伏架空线路抗台抗冰分册》（2017 年版）。选取三种抗

冰典型方案，分别用于覆冰 10～15毫米、15～20毫米、20～30毫米地区。 

7.5.3.2 架空绝缘导线应采用导线喷涂超疏水性涂层方式进行防冰。 

7.5.4 防雷 

多雷区、强雷区可根据《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配电网工程典型设计：10千伏架空地线分册》

（2022年版），新建架空线路应全线设置架空地线，改造架空线路应选用10kA氧化锌避雷器，耐张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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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串和悬垂绝缘子串的绝缘子选用3片，直线杆选用R12.5ET150N柱式瓷绝缘子。柱上配电变压器、柱上

开关、电缆终端等柱上设备的防雷保护，选用10kA无间隙避雷器。 

节能环保 

7.6.1 配电设备选型应优先选用小型化、无油化、少(免)维护、低损耗节能环保、具备可扩展功能的

配电设备，积极稳妥采用先进适用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 

7.6.2 配电网规划项目的供电设施建设应与乡村的建设特点相适应，与环境相协调，并注意水土保持。

在保护地区、重点景观环境周围，变电站和线路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7.6.3 新建供电设施时，应注意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以节约空间、控制用地，减

少对自然保护区、绿化带、植被以及周围生态环境的破坏。 

8 成效分析 

投资估算 

投资估算应调研本地区典型电力工程造价，充分考虑建设规划项目的实际特点，选取单位工程的综

合造价指标，分年度、分电压等级对规划电网建设项目投资进行估算。在投资估算的基础上，应开展经

济性分析。 

规划成效 

应对中低压配电网规划进行成效分析，明确接入需求解决情况，计算供电网格配电网关键指标提升

情况和供电可靠性数据等。 

 


